附件1

南京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方案
为更好发挥南京艺术基金示范导向作用，推动南京市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有关要求和南京艺术基金章程相关规定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坚持“二为”方向、“双百”方针，围绕举旗帜、聚民心、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展形象使命任务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弘扬革命文化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创作生产更多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，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，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。
二、申报类别

南京艺术基金2026年度申报类别有舞台艺术创作、传播交流推广、文学创作、美术创作等四大类别。
三、资助重点

本年度重点资助坚定文化自信，紧扣时代脉搏，自觉承担起记录新时代、书写新时代、讴歌新时代的使命，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、创造之力、发展之果，用心用情用功展示新时代新征程恢弘气象的重大现实题材作品，特别是展现南京高质量发展新变化、塑造人民奋进新形象、具有创新性、文旅融合特点的现实题材创作；资助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（2026年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（2027年）等重要时间节点所创作的重点剧（项）目；资助关注时代、研究时代、表达时代，抒写南京的原创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项目。讲好南京故事、传播金陵声音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、显示度高的南京文化标识的项目。充分体现南京社会进步和人民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美术创作，充分展现“世界文学之都”之美的美术创作作品。
四、申报要求

详见各类南京艺术基金2026年度申报指南。

五、申报时间

2026年度南京艺术基金申报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至2026年4月 26日。南京艺术基金管理办公室在申报期内受理项目申报，并提供相关咨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
